
	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健康體適能實施辦法   

	中華民國96年6月21日體育組教學行政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9月3日通識教育中心行政暨教學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8年4月1日通識教育中心行政暨教學會議修正通過
過過通     

　　

	一、
	
	主旨：依據教育部所頒佈之333陽光計畫之目標，以重視學生基本健康體能、加強體適能教育之認知及培養終身運動之習慣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	二、
	
	實施對象：全校各學制新生。

	三、
	
	實施方法：(一)包含內容為肌肉適能、心肺適能、柔軟度、身體組成等。
(二)加強體適能認知教學，並於新生期中考筆試內容加考體適能知識。
          (三)新生第一學年全面實施體適能測驗，並以全體樣本分五專男、女與四技男、女共四組做統計分析，並於第二學年公佈其結果表，
          (四)其它年級以興趣選項抽測班級方式實施。
          (五)各年級層作統計分析比較，以為加強教學之參考。
          (六)新生於上學期加重體能訓練，體能測驗成績作為術科成績之一部份。
          (七)上體育課時至少須實施半小時之體能加強訓練。
          (八)本辦法經體育組教學行政會議通過，逕送通識教育中心行政暨教學  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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